南丹县应急管理局
南丹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程施工项目不适宜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说明

南丹县财政局：
我局拟采购“南丹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程施工项目”项目，采购控制价为1434万元。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为：    
实施南丹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施工，按照《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开展普查施工，提交服务成果（包括普查报告、普查报告评审、治理方案），服务成果包括：按照《南丹县应急管理局2025年南丹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方案》设计的普查区域、工程技术手段和施工参数要求，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程施工。根据普查工程施工取得的普查成果，按照《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完成普查报告编制，并组织第三方机构或者专业技术人员对普查报告进行评审，提交通过评审的普查报告。根据普查成果，结合南丹县矿山生产建设现状以及矿权整合、出让布局，由具备冶金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者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甲级资质的单位出具隐蔽致灾因素治理和管控方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或者广西壮族自治区另有要求的按要求执行），并组织第三方机构或者专业技术人员对方案进行评审，提交通过评审的方案报告。
鉴于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涉及南丹县重点矿区的风险管控，工作任务重，责任担当要求高，对普查机构的资质条件、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技术装备水平及抗风险能力均有严格要求。中小企业无法确保实施及竞争，可能会影响项目的质量和进度。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六条第二款“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第（三）项“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充分竞争，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的规定，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综上，本项目拟不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后续我局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组织开展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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